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嘉庆。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汇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华亿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华亿通橡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羽。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马远超，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飞虎，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嘉庆、陈汇宏因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于2014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嘉庆、陈汇宏，被上诉人上

海华亿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亿通公司)、陈羽、湖北华亿通橡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华亿通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飞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

　　胡嘉庆、陈汇宏于原审中共同诉称：2008年，两原告和被告陈羽及案外人陈某某设

立上海华亿通公司，进行“以废旧轮胎制备超细胶粉母料项目”的技术合作。随后，陈

羽选定在湖北省嘉鱼县实施该项目，并与另一自然人郭某和上海华亿通公司一起在湖北

成立了湖北华亿通公司。在湖北华亿通公司该项目的环评通过之后，2012年2月5日，上

海华亿通公司、陈羽和两原告签署了《上海华亿通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将陈汇宏、胡嘉庆

各12.5%股权转让陈羽的决定》，约定上海华亿通公司暂停使用陈汇宏、胡嘉庆的知识

产权。2012年7月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陈汇宏、胡嘉庆名称为“废旧高分子物料组

合再生或和炭黑相联产的方法及其装置”(专利号为ZLXXXXXXXXXXXX.6)(以下简称涉

案专利)的发明专利。2013年1月7日，陈汇宏、胡嘉庆将涉案专利转让给其子女陈书怡

、胡侃。陈书怡、胡侃又独占许可陈汇宏、胡嘉庆使用涉案专利。两原告经调查发现

，“湖北华亿通橡胶有限公司年处理3万吨废旧轮胎生产超细胶粉母料项目”(以下简称

涉案项目)中仍在继续使用两原告的专利技术，侵犯了两原告先后享有的发明专利权和

独占实施许可权，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并登报赔礼道歉。　

　　上海华亿通公司辩称：其投资设立了湖北华亿通公司，仅是湖北华亿通公司的股东

，在两原告获得涉案专利权后，其没有实施涉案专利，也没有帮助陈羽和湖北华亿通公

司实施涉案专利，故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陈羽辩称：其仅是上海华亿通公司和湖北华亿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均是职

务行为，其本人并未实施涉案专利，也没有帮助上海华亿通公司和湖北华亿通公司实施

涉案专利，故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湖北华亿通公司辩称：涉案项目按照其正在申请中的专利技术及《商业计划书》进

行实施，涉案项目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中的步骤I和步骤II不同，涉案专利中的步骤III尚

未实施，故涉案项目实施的技术方案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

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汇宏、胡嘉庆系名称为“废旧高分子物料组合再生或和炭

黑相联产的方法及其装置”的发明专利权人，专利号为ZLXXXXXXXXXXXX.6，申请日

为2008年3月4日，授权公告日为2012年7月4日。该专利权利要求1为：废旧高分子物料的

组合再生或和炭黑相联产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由如下所述的(1-a)或(1-a)与(1-b)至

(1-e)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组合：(1-a).对废旧高分子物料实施热裂解与非热裂解这两大

类处理工艺之间组合的至少包括如下3个步骤之间的组合，具体是：步骤I，对一部分废

旧高分子物料实施破切或粗碎加工，得到中间产物组I，所述的中间产物组I至少包括

：50～800×50～800mm的废旧高分子物料的大胶块，或5～200目的废旧高分子物料粉粒

，或废旧高分子物料粉粒和杂碎纤维骨架；步骤II，对另一部分废旧高分子物料，或/和

步骤I的中间产物组I中的杂碎纤维骨架实施加热裂解及其后续加工，得到产品组II和中

间产物组II；所述的产品组II，包括：热裂解油或/和其分馏、精馏产物，或金属骨架和

热裂解油或/和其分馏、精馏产物；所述的中间产物组II，包括：热裂解炭黑渣或焦油渣

；步骤III，将步骤II所得中间产物组II中的热裂解炭黑渣或/和焦油渣与步骤I所得的中间

产物组I中的5～200目的废旧高分子物料粉粒混合在一起，实施超细粉碎或/和加热断硫

、塑化、混合的加工，又得到产品组I，所述的产品组I，至少包括：超细胶粉与炭黑粉

末的混合物，所述混合物中的超细胶粉都能过100目网筛，炭黑粉末都能过200目网筛

；或细于200目的热裂解炭黑和已塑化的废旧高分子物料的胶状混合物；即经过采用废

旧高分子物料组合循环利用的方法，能得到产品组I和产品组II；所述产品组I，其中至

少包括：超细胶粉与炭黑粉末的混合物，所述混合物中的超细胶粉都能过100目网筛

，炭黑粉末都能过200目网筛，所述混合物产品是包括但不限于100～200目范围的粒度

分级或混合产品；或细于200目的热裂解炭黑和已塑化的废旧高分子物料的粉状或/和胶

状混合物；所述“产品组II”，其中包括：热裂解油或/和其精分馏产物，或金属骨架和

热裂解油或/和其精馏产物；(1-b)⋯⋯一审审理中，两原告主张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

(1-a)。

　　2013年1月7日，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变更为陈书怡、胡侃。2014年1月5日，陈书怡

出具委托书，将涉案专利独占许可陈汇宏、胡嘉庆，该委托书的起始日追认至此专利权

的转移登记生效日，即2013年1月7日。2014年1月6日，胡侃出具委托书，将涉案专利独

占许可胡嘉庆、陈汇宏，该委托书的起始日追认至此专利权的转移登记生效日，即

2013年1月7日。

　　上海华亿通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股东为原告胡嘉庆、陈汇宏、被告陈羽及案外

人陈某某，法定代表人为陈羽。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万元

，其中陈羽出资70万元，陈某某出资5万元，胡嘉庆和陈汇宏各出资12.5万元，两原告的

出资款由陈羽代为垫付。经营范围是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环保科技技

术研究及咨询，电子产品领域内的技术研究，销售橡胶制品等。



　　湖北华亿通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股东为上海华亿通公司及案外人郭某，法定代

表人为陈羽。经营范围是橡胶制品生产、销售；废旧金属、塑料回收、销售；橡胶技术

研发、咨询、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011年9月，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湖北华亿通橡胶有限公司年处理3万吨废

旧轮胎生产超细胶粉母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版)》(国环评证甲字第2606号)(以下

简称环评报告)显示：项目名称为湖北华亿通橡胶有限公司年处理3万吨废旧轮胎生产超

细胶粉母料项目，建设单位为湖北华亿通公司，拟建项目包括轮胎破碎、热裂解、母料

制备、混炼胶四大主体工程。该份环评报告对产品规格及生产规模，建设项目生产工艺

技术方案、工程分析、环境影响预测及风险评价等作了详细的说明。该环评报告第

132页载明：“CNXXXXXXXXXXXX.6(废旧高分子物料组合再生或和炭黑相联产的方法

及其装置)，其内容主要是：提出一种废旧高分子物料组合再生或和炭黑相联产的方法

及其装置，涉及对现有废旧高分子物料的热裂解与非热裂解这两大类工艺之间的组合

，涉及将废旧高分子物料的再生过程和普通炭黑的生产过程的组合，及其实施方案所用

及的集成装置；也包括常温粉碎或常温粉碎和再生胶工艺各分支间的组合，及其实施方

案所用的集成装置；所述方法中还提供了一种杂废纤维做再次循环利用的处理方案和产

品，特点是：杂废纤维与塑化橡胶或/和油类物料按(重量比)100：5～100相配所得的一

种毛毡状的混合物。所述集成装置方案中还提供了一种分级效率高于现有仅用机械筛的

胶粉粒度分级工段的组合装置。上述专利均已经在本项目的设计中得到应用”。

　　2011年12月23日，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出具《关于湖北华亿通橡胶有限公司年处理

3万吨废旧轮胎生产超细胶粉母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湖北华亿通公司

按照环评报告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进行建设。

　　2012年2月5日，上海华亿通公司召开股东会，做出如下决定：“公司暂不使用陈汇

宏、胡嘉庆等所携的专利知识产权，将陈汇宏、胡嘉庆的各12.5%的股权转予陈羽先生

。陈羽、胡嘉庆在投票意见赞成一栏签名，陈汇宏在弃权一栏签名。表决结果为：动议

通过。”

　　2013年7月9日，胡嘉庆、陈汇宏向上海市徐汇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通过

“youku优酷”网站，搜索“湖北华亿通橡胶有限公司首条生产线投产”字样的关键词

，对搜索获得的相关视频信息进行证据保全。该视频为咸宁新闻，内容为湖北华亿通橡

胶一期完成投资1.7亿元，首条生产线投产。湖北华亿通橡胶产业园项目负责人柯建华

对该在建项目进行介绍称，现状目前在组装的裂解车间和细碎部分的设备安装，预计十

月一号左右会投产，视频中反映了部分车间的状况。湖北华亿通橡胶产业园技术负责人

徐俊士介绍其项目是把废旧轮胎重新利用在新的轮胎上。2013年7月11日，上海市徐汇

公证处对上述证据保全出具(2013)沪徐证字第5327号公证书。

　　2013年7月18日，胡嘉庆、陈汇宏再次向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对上述优酷网“湖北华

亿通橡胶有限公司首条生产线投产”的新闻视频进行证据保全，并得到光盘一张。上海

市徐汇公证处对上述证据保全出具(2013)沪徐证字第5610号公证书。

　　一审审理中，三被告共同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名称为“一种废旧橡胶颗粒超细粉



碎生产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申请人上海华亿通公司，申请号

XXXXXXXXXXXX.7，申请日2012年11月14日。该专利权利要求1：一种废旧橡胶颗粒超

细粉碎生产方法，包括粉碎前预加工，其特征在于：将粉碎前预加工获得的20目的废旧

橡胶颗粒均匀地混合助剂，助剂为活化剂480、脱硫剂和软化剂的混合物，然后将上述

已混合助剂的20目的废旧橡胶颗粒加入到齿盘粉碎机粉碎，所述的齿盘粉碎机在粉碎时

主齿盘固定不动，辅助齿盘绕主齿盘作旋转运动，并且在粉碎过程中通过调距机构调节

辅助齿盘和主齿盘之间的距离，对胶粉颗粒进行切削和研磨，直到粉料粒径达200目左

右为止，筛分后包装。权利要求2：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旧橡胶颗粒超细粉碎生产

方法，其特征在于：胶粉、活化剂、脱硫剂、软化剂的混合重量比为100胶粉：0.5活化

剂：1脱硫剂：10软化剂。2013年4月27日，该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三被告还共同向原审法院提交一份涉案项目《商业计划书》，该商业计划书包括

：公司概况、管理团队、产品与服务、技术与研发、行业及市场、营销策略、产品制造

、商业模式和发展规划、投资回报分析九个部分。

　　一审审理中，经原审法院释明，原、被告双方均拒绝对相关技术问题申请鉴定。原

、被告双方亦均认可涉案项目未实施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a)中的步骤III。

　　原审法院认为，胡嘉庆、陈汇宏自2012年7月4日至2013年1月6日共同享有的涉案专

利权和自2013年1月7日起共同享有的涉案专利独占实施许可权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

焦点是三被告是否侵害了两原告的发明专利权和独占实施许可权。

　　关于行为主体。两原告认为，湖北华亿通公司是涉案项目的直接实施者，上海华亿

通公司和陈羽实际控制了湖北华亿通公司，故三者共同实施了涉案项目。原审法院认为

，上海华亿通公司虽是湖北华亿通公司的控股股东，但其与湖北华亿通公司仍是两个独

立的法律主体，陈羽是湖北华亿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现有证

据显示涉案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湖北华亿通公司，上海华亿通公司和陈羽并非被控侵权行

为的实施者，两原告主张三被告共同实施涉案项目的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

予采纳。

　　关于涉案项目是否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两原告认为，涉案项目环评报告通过

后，意味着湖北华亿通公司必须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载明的技术方案和生产工艺来实施涉

案项目，湖北华亿通公司承诺不再使用两原告享有的知识产权，但并没有重新进行环评

，而仍在继续进行涉案项目的建设，虽然涉案项目步骤III尚未实施，但可以推定涉案项

目必然将按照环评内容实施步骤III，故涉案项目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原审法院认

为，环评报告通过时，两原告仍是被告上海华亿通公司的股东，双方处于合作阶段，在

当时的情况下涉案项目使用两原告的知识产权具有合理性，故该份环评报告并不足以导

致举证责任的转移，两原告仍应当对涉案项目构成侵权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审理中，经

法院释明，两原告拒绝对涉案项目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申请鉴定，且原、被告双方

均认可涉案项目尚未实施涉案专利的步骤III。故原审法院认为，首先，环评报告本身不

足以证明涉案项目使用的是涉案专利技术，两原告拒绝对涉案项目申请鉴定，故两原告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项目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专利法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

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权利要求记

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当

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涉案项目实施的技术

方案是否与涉案专利中的步骤I、步骤II相同存在争议，但由于两原告认可涉案项目尚未

实施涉案专利中的步骤III，故涉案项目已经实施的技术方案未全面覆盖涉案专利的全部

技术特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涉案项目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两原告主

张涉案项目侵害涉案专利权和独占实施许可权，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嘉庆、陈汇宏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

1,000元，由原告胡嘉庆、陈汇宏共同负担。

　　判决后，原告胡嘉庆、陈汇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

两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法院就举证责任之分配有误，有

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gt;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

简称民诉法意见)有关规定。三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说明其未使用涉案专利，两上诉人亦

不应对三被上诉人按照其申请之专利亦能生产出涉案专利所述产品组I承担举证责任

；二、原审法院对两上诉人提交之相关关键证据未予置评。依据两上诉人之相应举证及

三被上诉人提交之《商业计划书》，可以认定三被上诉人于涉案项目中实施了涉案专利

并已覆盖其权利要求1(1-a)之全部技术特征；三、两上诉人于二审期间有新的证据可以

证明三被上诉人之侵权行为；四、原审法院就侵权主体之认定有误，三被上诉人之诉讼

地位不可分割，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原审法院亦存在机械适用双重标准判定相应证据

之情形。

　　被上诉人上海华亿通公司答辩认为：其作为湖北华亿通公司主要股东，未实施涉案

专利，亦未帮助湖北华亿通公司实施该专利，故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陈羽答辩认为：其系另两被上诉人之法定代表人，亦系上海华亿通公司之

主要股东。其行为均系代表另两被上诉人之职务行为，其个人从未实施涉案专利，亦未

帮助另两被上诉人实施该专利，故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湖北华亿通公司答辩认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两上诉人应对

湖北华亿通公司实施涉案专利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不利举证后果，而非由湖北华亿通

公司自行举证其未使用涉案专利技术。且其目前按照《商业计划书》及其自行申请之专

利技术进行相应投产，其中所实施之技术与涉案专利既不相同亦不等同。故请求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胡嘉庆、陈汇宏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上海市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证书相关网页打印件2组共3页，用以证明三被上诉人共同以侵犯涉案专利之



技术文件及产品申报了成果转化。2、华亿通控股集团网站相关网页打印件1页，用以证

明三被上诉人对其超细胶粉母料产品质量标准之定义符合涉案专利之权利要求。3、《

咸宁日报》相关报道网站打印件2组各1页，用以证明涉案项目仍在实施，且已实施了涉

案专利并覆盖了其权利要求1(1-a)之全部技术特征。三被上诉人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

1中取自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之打印件、证据2之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之

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之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三被上诉人实施了涉案

专利。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中两上诉人主张取自被上诉人企业网站之打印件，因两上

诉人提供之相应网址及内容均无法核实，且该证据未经公证手续，三被上诉人对该份证

据之真实性又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依法不予采纳。证据2所载之内容两上诉人

已于一审期间提交并经一审庭审质证，原审法院未予采信，故不属二审新证据之范畴

，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就两上诉人于二审期间提交之证据1之其余证据及证据3，因该些

证据所载之内容均可通过公开途径予以查证核实，故本院对该些证据之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其关联性嗣后评析。

　　三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之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年3月4日，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公室认定上海华亿通

公司华亿通150-200目超细胶粉项目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2014年1月25日及同年10月13日，《咸宁日报》分别对湖北华亿通公司超细胶粉母

料生产情况予以报道。

　　本院认为，两上诉人据以提起上诉之焦点主要在于：一、原审法院就举证责任之分

配是否正确；二、原审法院就一审期间在案证据对本案被控侵权行为之认定是否准确

；三、关于本案一、二审相关证据之认定问题；四、关于行为主体之认定问题。

　　就其一，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就举证责任之分配有违民诉法意见第74条第

(1)项之规定，应由三被上诉人就其未实施涉案专利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前述民

诉法意见系由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14日发布实施，设定了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

利引起之专利侵权诉讼之侵权事实举证责任倒置之规则。然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经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之《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专利法修改

决定)修正，另规定了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由制造同样产品

之主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之证明，亦即非属新产品之制造方法发明专

利之专利侵权诉讼不适用前述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00年

8月25日、2008年12月27日对现行专利法两次予以修正，皆对此规定予以明确。依照专

利法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产品或制造产品之技术方案在专利申请日前为国内外公众所

知的，法院应当认定该产品不属于专利法规定之新产品。本案中，两上诉人并未主张涉

案专利所生产之产品在该专利之申请日前未为国内外公众所知，亦无其他在案证据对此

有所佐证，故涉案专利所涉之产品不属专利法规定之新产品。又因涉案专利之申请日显

晚于专利法修改决定施行日期之1993年1月1日，故本案所涉之专利侵权诉讼举证责任之



分配不适用前述民诉法意见第74条第(1)项之规定。因此，鉴于当事人对其所主张之事

实，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两上诉人理应承担本案涉案项目实施侵犯涉案专利权

行为之证明责任。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举证责任分配之认定依法有据，正确无误，应予维

持。两上诉人对相关法律规定之理解不确，本院不予认同。

　　就其二，两上诉人主张根据其相应之举证及三被上诉人提交之《商业计划书》，可

以认定三被上诉人于涉案项目中实施了涉案专利并已覆盖其权利要求1(1-a)之全部技术

特征；两上诉人还认为其于2012年2月5日退出上海华亿通公司后，三被上诉人仍继续实

施涉案项目即属侵犯涉案专利权之行为。对此，本院认为，涉案项目业已实施之技术方

案是否全面覆盖两上诉人请求保护之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a)之全部技术特征，即涉案

项目是否业已落入涉案专利之保护范围，系判定本案涉案项目是否侵犯涉案专利权之前

提，亦系本案认定之关键待证事实。鉴于两上诉人对该待证事实负有举证义务，故其理

应对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说明，否则应当承担相应之不利后果。一审中，两上诉人提交

之环评报告、(2013)沪徐证字第5327号及(2013)沪徐证字第5610号公证书以及三被上诉人

提交之《商业计划书》等证据材料虽可说明湖北华亿通公司业已实施涉案项目及该项目

存在实施涉案专利之可能，但仅凭环评报告不足以说明相应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使用之

技术方案，上述证据亦均不足以证明涉案项目确已实际实施了涉案专利，即不足以证明

涉案项目业已实施之技术方案全面覆盖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a)之全部技术特征，落

入涉案专利之保护范围。故两上诉人就其退出上海华亿通公司后，三被上诉人因未重新

申请环评而继续实施涉案项目即必然侵犯涉案专利权之主张，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本院

难以认同。鉴于两上诉人经原审法院释明始终拒绝申请技术鉴定，而其于一审中再无其

他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本案关键待证事实，理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又鉴于本案一审中

，三被上诉人就涉案项目尚未实施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a)中之步骤III之主张已经两上

诉人明确认可，故依照专利法解释相关规定，涉案项目显未落入涉案专利之保护范围

，原审法院据此作出两上诉人关于涉案项目侵害涉案专利权及其独占实施许可权之主张

依据不足之认定，于法有据，准确无误，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就其三，首先，两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就两上诉人于一审提交之证据9、证据9-1、

证据9-2、对9-2证据的详细指正、对商业计划书侵权的说明之重要侵权证据未予置评

，以致判决不公。对此，本院认为，两上诉人提交“证据9”，旨在证明上海华亿通公

司和湖北华亿通公司在媒体上不断宣传涉案项目；提交“证据9-1”及“证据9-2”，旨

在证明三被上诉人于网上所列专利清单及产品质量清单系虚假伪造。鉴于上述证据及两

上诉人所主张之证明目的皆与本案关键待证事实间不具关联性，即不能直接证明涉案项

目实施之技术方案业已全面覆盖两上诉人请求保护之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a)之全部技

术特征，且经原审法院审查，涉案项目并未落入涉案专利之保护范围，故原审法院对上

述证据未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认可。另关于“对9-2证据的详细指正”及

“对商业计划书侵权的说明”，本院认为，该两份材料系两上诉人对本案证据发表之相

应意见，不属民事诉讼证据之范畴，不必经过质证程序，法院亦毋需对此予以认证采信

。其次，两上诉人于二审中主张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三被上诉人之侵权行为。本院认为

，认定案件事实之证据应完整符合内容真实性、形式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性之



特征。经本院依法审查，两上诉人提交之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证书仅能说明上

海华亿通公司依据其技术方案申请并获得上海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认定；媒体相关报道仅

能说明湖北华亿通公司正在实施涉案项目，但结合本院前述意见，上述证据均不足以直

接证明涉案项目业已实际实施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a)中之步骤III以及涉案项目业已

实施之技术方案全面覆盖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a)之全部技术特征，亦不足以证明涉

案项目业已落入涉案专利之保护范围，即与本案关键待证事实仍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

对该些证据依法不予采纳，对两上诉人之相应主张不予支持。

　　就其四，本院认为，两上诉人于一审对此提交之相应证据及各方当事人于一审庭审

之相应陈述可以说明两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间存在相应商事法律关系。但本案系侵害发

明专利权之民事法律纠纷，三被上诉人系各自独立之民事主体。上海华亿通公司虽系湖

北华亿通公司之控股股东，但鉴于两上诉人于二审提交之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证书不足以证明该成果项目与涉案专利直接相关，亦无其他证据表明上海华亿通公司实

施了涉案项目，故其并非本案被控侵权行为之实施主体。陈羽虽系湖北华亿通公司之法

定代表人，但其就湖北华亿通公司相关实施行为所作决策系属职务行为，且无证据表明

其于职务外实施了涉案项目之行为，故其亦非本案被控侵权行为之实施主体。原审法院

对此认定于法有据，说理清晰准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两上诉人对此之相关理解不确

，本院难以认同。

　　综上所述，上诉人胡嘉庆、陈汇宏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湖北华亿通公司实施之涉

案项目之技术特征落入涉案专利之保护范围，其上诉主张皆因缺乏相应事实及法律之依

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由上诉人胡嘉庆、陈汇宏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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